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工作，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 对鉴定事项的审查

1.严格审查拟鉴定事项是否属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

（1）通过生活常识、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的事实；

（2）与待证事实无关联的问题；

（3）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问题；

（4）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非专门性问题；

（5）通过法庭调查、勘验等方法可以查明的事实；

（6）对当事人责任划分的认定；

（7）法律适用问题；

（8）测谎；

（9）其他不适宜委托鉴定的情形。

2.拟鉴定事项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争议较大的，应当先对其鉴定技术和方法

的科学可靠性进行审查。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没有科学可靠性的，不予委托鉴定。

二、 对鉴定材料的审查

3.严格审查鉴定材料是否符合鉴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不提供符

合要求鉴定材料的法律后果。

4.未经法庭质证的材料（包括补充材料），不得作为鉴定材料。

当事人无法联系、公告送达或当事人放弃质证的，鉴定材料应当经合议庭确

认。

5.对当事人有争议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认定，不得直接交由鉴定机

构、鉴定人选用。

三、 对鉴定机构的审查



6.人民法院选择鉴定机构，应当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审查鉴定机构

的资质、执业范围等事项。

7.当事人协商一致选择鉴定机构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协商选择的鉴定机构

是否具备鉴定资质及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发现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有可能

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第三方利益的，应当终止协商选择程序，采用随机方

式选择。

8.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后 5个工作日内，提交鉴定方案、

收费标准、鉴定人情况和鉴定人承诺书。

重大、疑难、复杂鉴定事项可适当延长提交期限。

鉴定人拒绝签署承诺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更换鉴定人或另行委托鉴定机

构。

四、 对鉴定人的审查

9.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指定鉴定人的，应当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等规

定，对鉴定人的专业能力、从业经验、业内评价、执业范围、鉴定资格、资质证

书有效期以及是否有依法回避的情形等进行审查。

特殊情形人民法院直接指定鉴定人的，依照前款规定进行审查。

五、 对鉴定意见书的审查

10.人民法院应当审查鉴定意见书是否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内容。

11.鉴定意见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未完成委托鉴定事项，人民法院应

当要求鉴定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1）鉴定意见和鉴定意见书的其他部分相互矛盾的；

（2）同一认定意见使用不确定性表述的；

（3）鉴定意见书有其他明显瑕疵的。

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仍不能完成委托鉴定事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鉴定人

退回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

六、 加强对鉴定活动的监督

12.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不按期预交鉴定费用及鉴定人出庭费用的法

律后果，并对鉴定机构、鉴定人收费情况进行监督。



公益诉讼可以申请暂缓交纳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用。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暂缓或减免交纳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

庭费用。

13.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应当根据鉴定事项的难易程度、鉴定材料准备情况，

确定合理的鉴定期限，一般案件鉴定时限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鉴定时限不超过 60 个工作日。

鉴定机构、鉴定人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鉴定期限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延长鉴定期限。

鉴定人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鉴定人是否存在正当理由。

如无正当理由且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另行委托鉴定的，应当责令原鉴定机构、

鉴定人退回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

14.鉴定机构、鉴定人超范围鉴定、虚假鉴定、无正当理由拖延鉴定、拒不

出庭作证、违规收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对鉴定机构、鉴定人予以暂停委托、责令退还鉴定费用、从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专

业机构、专业人员备选名单中除名等惩戒，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发出

司法建议。鉴定机构、鉴定人存在违法犯罪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线索材

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人民法院建立鉴定人黑名单制度。鉴定机构、鉴定人有前款情形的，可列入

鉴定人黑名单。鉴定机构、鉴定人被列入黑名单期间，不得进入人民法院委托鉴

定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备选名单和相关信息平台。

15.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委托鉴定信息平台加强对委托鉴定工作的管理。

16.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参照适用本规定。

17.本规定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